
物品借用协议书
甲方（拥有方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乙方（借用方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就物品无偿借用事宜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条款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借用物品及价值
甲方同意将以下物品无偿借予乙方使用：
物品名称：________
品牌型号：________
数量：________
主要附件/配件：________
该物品（含附件）市场参考价值为人民币________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元整）。如发生需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，该价值将作为计算损失或赔偿的重要依据。
第二条 借用期限与用途
借用期限自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止。
乙方如需续借，应于借用期限届满前_______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。经甲方书面同意后，双方可另行签订续借协议。
乙方确认，该物品仅用于________，不作他用。
借用期满或甲方因自身需要提前收回时，乙方应于甲方通知之日起_______日内将物品完好归还。如乙方逾期归还，应按每日人民币_______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占用费，直至归还为止。
第三条 借用方责任与义务
乙方应按约定用途妥善使用、保管借用物品，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。
借用期间，乙方不得将物品转借、转租或提供给第三方使用，不得用于任何违法、违规活动。
如物品发生丢失、毁损（包括附件、配件损坏或遗失），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第一条所述价值，或按同等规格、品质物品的市场重置价格，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物品发生故障或异常时，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并不得擅自拆卸、修理，否则因此造成的扩大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第四条 免责条款
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政府行为等）导致物品毁损、灭失的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第五条 合同生效与份数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六条 通知与送达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、函件等，应以书面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、短信、传真）送达以下地址。一方变更联系方式的，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原地址送达视为有效。   
   
甲方（签字）：

签署时间：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    
乙方（签字）：

签署时间：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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